
詩篇 106: 42-45 

「他們的仇敵也欺壓他們，他們就伏在敵人手下。祂屢次搭救他們，他們卻設謀背逆，因

自己的罪孽降為卑下。 然而，祂聽見他們哀告的時候，就眷顧他們的急難，為他們記念

祂的約，照祂豐盛的慈愛後悔。」 

 

詩篇 106 篇是一首團體的求告懺悔詩，向神承認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在紅海、曠野漂流

以及在迦南地時期一再悖逆神的罪。雖然以色列人如此地悖逆，神仍然堅守祂慈愛的約，

每當他們在急難中悔改求告神的時候，祂就寬恕他們，再次施恩拯救。 

 

雖然這篇詩篇描述的是以色列人屢次犯罪悖逆神的軟弱光景，卻也對今天基督徒的屬靈生

命有非常深刻的光照和提醒：我們信主以後，是否也像以色列人一樣，仍然常常犯罪悖逆

神呢？我們是否一邊向神禱告：「主啊，求祢赦免我的罪」，卻仍持續活在罪中？ 

 

只要我們還活在世上一天，罪就可能持續出現在我們的生命中，因為我們永遠不可能成為

完全。聖經中提到的「悔改」，指的是心態上很徹底的改變，也就是真實地改變我們的心

思意念，好更像基督；我們若不悔改，便無法進神的國。 

 

為何有些基督徒即使認罪了，同樣的罪仍持續發生他們身上？我們要自我檢視，我們的認

罪是虛假，還是真實？所犯的罪是無意識的，還是有意為之？罪不會消失，唯有直到我們

內心景況真實地在基督面前被改變。那些不去根除的罪，久而久之會讓我們懷疑自己的信

心和身為基督徒的身分。 

 

我們生活中可能會犯的罪有兩種。第一種罪是無意識的，也就是當我們覺察到犯錯、得罪

神時，錯誤已經造成。例如：無法控制的憤怒、潛藏在心裡的自大驕傲等，這樣的罪，我

們並非故意為之。 

 

另一種罪則是，當我們心裡有犯罪的念頭，雖然聖靈光照我們這樣做是不對的，我們內心

也有掙扎，但仍去做了。例如：看色情影片、說謊、不肯饒恕、偷竊、拜偶像等。這種罪

相當危險，因我們明知道那是錯的，卻沒真實地向神認罪悔改，久了就慢慢會對罪無感、

扭曲信仰，進而成為虛假偽善、表裡不一的基督徒。 

 

認罪也有兩種。第一種是口頭上向神做認罪禱告，表達我們的虧欠和罪咎，但心裏卻仍眷

戀罪中之樂，甚至為自己找理由和藉口，以致給魔鬼留地步，容許自己繼續犯罪。這樣的

認罪是非常膚淺的。  

 



另一種認罪是，不只是表達自己的虧欠，更是打從心底恨惡那樣的罪。當我們來到神面前

認罪時，靈裡知道跟罪惡權勢的爭戰如此之大，因此而迫切祈求聖靈給我們力量來勝過罪。

我們會非常努力想辦法治死那纏累我們的罪，並緊緊地抓住聖靈賜下的力量。這樣的認罪

就非常真實，一點也不虛假，是神所喜悅的。 

 

羅馬書 7:24 說：「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主耶穌是我們和天父之間的中保。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還是會犯罪

的事實，並不會影響神對我們的揀選，因為早在我們認識神以前，主耶穌已定意為世人而

死。每當我們以憂傷痛悔的心向神認罪時，主必不輕看。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

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使我們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 

 

禱告： 

親愛的天父，謝謝祢藉著這篇詩篇提醒我們，當我們得罪神的時候，不要口頭向神承認自

己的罪和虧欠，卻仍然像舊約的以色列人持續地犯罪悖逆神。懇求主幫助我們打從心底恨

惡罪並且認真地對付聖靈所光照的罪，直到我們內心景況真實地在基督面前被改變，使我

們能活出榮耀主的樣式和見證！ 

 

感謝讚美不斷地向我們守約施慈愛的神，感謝聖靈賜給我們力量能勝過一切罪的權勢！奉

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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